
　　导致物权变动之法院判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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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法院判决可以直接导致物权变动，而无须物权变动的公示。导致物权变

动的法院判决包括民事判决和刑事判决，但主要是民事判决，且限于诉讼判决中的

形成判决。在形成判决中，只有具有对世效力且包含物权变动内容的形成判决才能

导致物权变动，具体包括分割共有物的判决、撤销合同的判决和撤销债务人损害债

权行为的判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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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物权法第２８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导致物权变动的，自法
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因此，如何界定法律文书的范围就成为正确适用物权法第 ２８条规
定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中，法院判决是最主要的形式。但哪

些法院判决能够导致物权变动，在理论上存在很大分歧，司法实务界的做法也不尽一致。

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一、民事、刑事、行政判决及非讼判决

　　 （一）只有民事判决和刑事判决可以导致物权变动

　　法院判决包括民事判决、行政判决和刑事判决。导致物权变动的法院判决无疑包括民事
判决。但是否包括行政判决、刑事判决，则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法

律文书仅限于民事法律文书，不包括刑事、行政法律文书，因为物权法第 ２８条是对第 ９条
第１款和第２３条的例外规定，属于民事法律规范。刑事、行政法律文书虽然也能导致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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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灭，但其属于刑事或行政处罚的性质，不属于民法上的物权变动。〔１〕对此，笔者持有

不同的看法。

　　第一，行政判决不可能导致物权变动。行政判决产生于行政诉讼，而行政诉讼的当事
人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诉讼所针对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尽管具体行政行为可能

会涉及物权问题 （如没收财物）并导致物权变动，但行政判决所要解决的是具体行政行为

的合法性与适当性问题，其本身不可能直接涉及到物权问题，从而也就不可能导致物权变

动。同时，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所给予的处理决定。

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对具体行政行为分

别作出维持、撤销或部分撤销、限期履行、变更等判决。无论何种情况，作为行政诉讼之

审理结果的行政判决与作为行政诉讼审理对象的行政处罚都系属二事，因而认为行政判决

具有行政处罚的性质，是不妥的。

　　第二，刑事判决可以导致物权变动。在刑法上，刑事判决涉及物权变动的，主要是刑
事没收。在我国，刑法规定了两种没收：一是作为附加刑的一般没收，即刑法第 ５９条规定
的 “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全部”；二是刑法第 ６４条规定的特别没收，即没
收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违禁品”和 “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２〕在刑法

上，对于没收的财物，应当 “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可见，经法院判决没

收的财物，其所有权属于国家。此外，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 “特别程序”中规定了 “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明确规定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

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

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第２８０条）。在这一特别程序中，法院经审
理，对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

没收 （第２８２条）。法院通过裁定没收的财产，其所有权也属于国家。那么，基于刑事判决
（裁定）所没收的财产，其物权变动何时发生效力呢？笔者认为，自刑事判决 （裁定）生效

时，没收的财产即发生物权变动，无须不动产登记或动产交付。这是因为，一方面，这种

物权变动并不是按照意思表示发生的，因此，不能按照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规则处理。

另一方面，如果没收财产的刑事判决 （裁定）不能导致物权变动，而仍要实行物权变动的

公示，则在刑事判决 （裁定）生效后、办理不动产登记或动产交付之前，国家并不能享有

所有权。这将严重损害刑事判决 （裁定）的权威性，不利于没收目的的实现，也达不到惩

罚犯罪的目的。

　　第三，物权法第２８条属于民事法律规范，不等于导致物权变动的原因也属于民事法律
规范。例如，在新中国成立时，根据 “共同纲领”、土地改革法，国家直接没收地主、官

僚、买办资本家的土地和资产，为自己取得所有权。这种物权变动尽管是基于公权力而发

生的，但其仍属于民法上的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３〕再如，征收能够导致物权变

动，而征收属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因此，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发生的物权变动，均属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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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调整的范围，并不存在例外。刑事判决 （裁定）与民事判决一样，都是通过司法裁判作

出的，均是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体现，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基于刑事判决 （裁

定）导致的物权变动，尽管其发生原因属于刑事法律领域，但物权变动的结果仍属于民法

调整。上引观点认为，刑事判决能够导致物权变动，但却认为其不属于民法上的物权变动，

那么，除民法上的物权变动外，还存在其他法律上的物权变动吗？毫无疑问，无论物权变

动的原因如何，物权变动本身只能是民法上的问题，与其他法律无涉。

　　由于本文研究的核心是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民事判决，故下文所述法院判决均为民事
判决，不包括刑事判决在内。

　　 （二）诉讼判决可以导致物权变动，非讼判决不能导致物权变动

　　民事案件包括诉讼案件和非讼案件。相应地，法院判决也有诉讼判决和非讼判决之分。
前者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为内容；后者不直接

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不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为直接内容，而是以解

决程序问题或特殊事项为内容。显然，由于非讼判决不直接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内容，无

关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物权变动是解决民事权利争议的法律后果，因此，非讼判决不可

能导致物权变动。有一种观点认为，宣告死亡的判决可以导致物权变动。〔４〕这种观点显然

不妥。宣告死亡的判决属于非讼判决，它并不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只是

解决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主体资格问题。因此，宣告死亡的判决不可能导致物权变动。宣

告死亡与自然死亡发生相同的法律后果。就继承来说，自然人的宣告死亡与自然死亡，都

是继承开始的原因。而我国物权法第 ２９条已经将继承作为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定原因。因
此，宣告死亡只是继承开始的原因，而继承才是能导致物权变动的直接原因。

二、给付、确认与形成判决

　　法院判决包括给付判决、确认判决和形成判决。这些判决并非都能导致物权变动。
　　 （一）给付判决和确认判决不能导致物权变动

　　给付判决能否导致物权变动，通说持否定态度。但在审判实务中，有不少地方法院将
给付判决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因。〔５〕笔者认为，给付判决不能导致物权变动，其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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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２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６日作出的 （２００７）中民一初字第
５６８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红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宋立奇办理……房屋过户手续，陈红勋不服原判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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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协助宋立奇办理过户手续，对于该争执房屋的所有权已经确认，属宋立奇所有。”类似判决还有：“广州市

卓信实业有限公司与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综合开发公司等许可执行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粤高法民一终字第１３８号民事判决书）；“陈桂芳诉康成根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成都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高新民初字第２４７号民事判决书）；“何卫国等与三亚龙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三亚民二终字第６７号民事判决书）；“张某某
与湖南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再审案”（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潭中再字第１４号民事
判决书）；“海南建方实业公司与海南昌华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１）琼立一终字第１２３号民事裁定书）。本文所引案例，全部检索自 “北大法宝———中国法律检索系

统”（ｈｔｔｐ：／／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ｉｎｆｏ．ｃｏｍ）。



给付判决与物权变动是性质不相容的两种制度。就给付判决而言，法院是在认定当事人享

有请求权的基础上，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原已存在的义务。当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履

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时，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见，给付判决并

没有使既存的法律关系发生改变，而只是经由判决实现当事人之间既存的法律关系，具有

执行力而不具有形成力。〔６〕可以说，给付判决只是实现当事人既存权利的一种法律手段。

就物权变动而言，无论物权变动的形态如何，都是对既存物权法律关系的一种改变，而非

实现既存的物权法律关系。

　　确认判决能否导致物权变动，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确认判决不能
导致物权变动，因为确认判决只是确认某个法律关系是否存在，与物权变动无关。〔７〕另一

种观点认为，确认判决 （确权判决）可以导致物权变动。〔８〕有学者举了这样一个案例：甲

认为在登记簿上记载于乙名下的房产属自己所有，于是向登记机构要求变更登记，登记机

构予以拒绝，甲便在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产权。二审法院判决该房产属于甲所有。判

决生效之日起，在当事人之间就发生了物权变动的效果。〔９〕在审判实务中，也有不少地方

法院将确认判决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因。〔１０〕笔者认为，确认判决不能导致物权变动。这是因

为，在当事人的权利或法律地位现实地处于不安的状态下，当事人可以通过确认之诉来消

除这种不安状态，而确认判决是其最有效且适当的方法。〔１１〕确认判决只是解决当事人之间

是否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即民事法律关系有或无的问题，如确认物权、确认合同的

成立等。就物权的确认判决而言，其只是对物权支配形态的确认，并不是改变物权的存在

状态，不能为当事人创设新的权利。因此，确认判决不可能导致物权变动。在上举案例中，

法院作出的确认房产属于甲所有的判决是确认判决，这样的判决不能导致物权变动。因为，

判决房产归甲所有，说明乙并不享有房产的所有权，因而在甲、乙间就不可能发生物权变

动，并不是乙丧失所有权而由甲取得所有权。就登记来说，甲所办理的是更正登记，而非

变更登记。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 （２０１１）民提字第２９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判摘要中正确地
指出：“在物权确权纠纷案件中，根据物权变动的基本原则，对于当事人依据受让合同提出

的确权请求应当视动产与不动产区别予以对待。人民法院对于已经交付的动产权属可以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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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外的原因所致物权变动规则》，《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２８页。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８３页。
例如，在 “某某诉某某有限公司物权保护纠纷案”中，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甬余民初字第７８４号
民事判决书认为：“原、被告之间因位于某某的房地产权属发生争议纠纷，因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导致物权

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等生效时发生法律效力。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被

告之间位于某某的房地产权属纠纷已作出了 （２０１１）浙甬民一终字第某某号的终审民事判决，且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故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确认的内容认真履行。”类似判决还有：“海口鑫成力实业有限公司与海

口少林文武学校排除妨害纠纷上诉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海中法民 （环）终字第７３号民
事判决书）；“卢某强诉卢某才物权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深宝法民三初字第１４０４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９４页。



以确认。对于权利人提出的登记于他人名下的不动产物权归其所有的确权请求，人民法院

不宜直接判决确认其权属，而应当判决他人向权利人办理登记过户。”〔１２〕

　　 （二）形成判决可以导致物权变动

　　我国台湾通说认为，只有形成判决才能导致物权变动，给付判决或确认判决不包括在
内。〔１３〕在司法实务上，法院判例也明确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判决只能是形成判决。〔１４〕在我

国大陆地区，通说亦认为，只有形成判决才能导致物权变动。〔１５〕笔者赞同通说，这是由形

成判决的效力所决定的。

形成权是指依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权利。此为

通说。〔１６〕但笔者认为，这种界定并不能完全涵盖单纯形成权和形成诉权，因为形成诉权并

不能仅依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发生效力，而必须依法院的形成判决对当事人的意思表

示加以确认才能发生效力。葡萄牙学者平托指出：形成权是仅以自由意思行为或以自由意

思行为连同公共当局行为，产生施加于对方之不可抗拒的法律效果的权利。〔１７〕笔者赞同这

种概括并将形成权界定为：形成权是指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或须经法院确认当事人的意思

表示而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 （发生、变更、消灭）的权利。其中，依当事人一方的意

思表示即可以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形成权称为单纯形成权；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

须经法院确认才能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形成权称为形成诉权。在形成权中，法律往

往规定了特定的事实为其前提条件，这个特定的事实称为 “形成原因”。〔１８〕一旦作为 “形

成原因”的特定事实出现，形成权人即可以依据该事实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如果形

成权人欲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意思表示须经法院确认从而引起诉讼的，该诉讼则为

形成之诉。形成之诉又称创设之诉或权利变更之诉，是以基于一定法律要件的法律状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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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之主张及要求法院作出宣告该变动之形成判决为内容的诉讼。〔１９〕这种诉讼具有两个特

点：一是当事人对特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否并无争议，但对是否应当变动这一民事法

律关系存在争议；二是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需等到法院作出的形成判决生效后

才能发生变动。〔２０〕可见，判断某种诉讼是否为形成之诉，其基本标准是，“只要形成判决

未获得确定，任何人不得主张变动该法律关系”。〔２１〕当形成判决获得确定后，判决所宣告

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当从判决内容的效力之角度把握这种关系时，也被称为形成力。〔２２〕

形成权、形成之诉、形成判决三者关系可以概括如下：基于形成权纠纷引起形成之诉，基

于形成之诉的判决就是形成判决，而形成判决具有形成力。其逻辑关系是：形成权—形成之

诉—形成判决—形成力。〔２３〕这种形成力体现在：形成判决创造了一种现在还不存在的法律

后果或者没有判决就不会存在的法律后果，即设定、变更或撤销一种法律关系。因此，形成

判决具有设权性或权利变更性，它通过实现要求形成的权利而改变了实体法律状况，既不

能执行也不需要执行。〔２４〕正是基于形成判决的这种属性，形成判决才能导致物权变动。

　　应当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形成权均能引起形成之诉并获得形成判决。就单纯形成权

而言，形成权以单方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的自力方式行使，既不需要法院进行裁判，也不需

要进行强制执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单纯形成权旨在达成的效果 “限制在权利世界中的

变化”，不会出现私人暴力行为。〔２５〕形成权人在行使单纯形成权时，对于形成权的 “形成

原因”原则上无需说明。但形成权相对人若对形成意思表示予以拒绝并提起诉讼时，形成

权人必须举证证明作为原因的事实。〔２６〕就形成诉权而言，形成权人只能通过诉讼的公力方

式才能行使，形成诉权也只有在判决具有既判力后才能发生效力。之所以形成诉权只能通

过诉讼行使，是因为这种形成权影响相对人利益甚巨，或为创设明确的法律关系，有由法

院审究认定形成权的要件是否具备的必要。〔２７〕尽管形成诉权只能通过诉讼方式行使，但法

院最终作出的形成判决 （完成的形成行为）有赖于形成权人的意思行为，而形成权相对人

必须接受法院作出的形成后果。〔２８〕可见，基于形成诉权而引起的形成之诉，其目的仅在于

审查形成诉权的成立要件是否具备，而不在于审查形成权人意思表示的效力。如果形成诉

权的成立要件已经具备，法院认定形成权人的单方意思表示有效，该意思表示自判决生效

时起发生形成效力。

　　单纯形成权能否转化为形成诉权从而引起形成之诉，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形成权

人在行使单纯形成权时，如果相对人提出异议，权利人只能向法院提起形成之诉，此时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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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形成诉权。〔２９〕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第一，何种形成权为形成诉权只能由法

律加以规定。因此，形成诉权实行法定原则。这既是为了对权利行使加以控制，也是为了

避免在形成行为是否有效方面出现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在行使形成权必须具备特定

的理由时很容易出现。〔３０〕因此，所谓单纯形成权转化为形成诉权，并不符合形成诉权的法

定原则。第二，单纯形成权一经行使即发生法律效力，即使形成权相对人提出异议，权利

人也无须向法院提出形成之诉。但如果形成权相对人对形成权的行使存在异议，则可以行

使形成抗辩权而向法院提起诉讼。〔３１〕在这种诉讼中，法院只是对形成权人是否享有形成权

进行审查，其确认的也仅是形成权人的意思表示能否发生效力。因此，这种诉讼为确认之

诉，其判决也只能是确认判决。第三，在单纯形成权中，形成权的行使也可以采取诉讼的

方式，无论形成权相对人是否提出异议。例如，合同解除权人有权直接向法院提出解除合

同的诉讼。〔３２〕但应当指出的是，形成权人向法院提出诉讼只是行使形成权的一种方式，其

目的仅在于通过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形成权行使的效力。在这种诉讼中，行使形成权的效

力并不是自法院判决生效时产生的，而是自相应诉讼文书 （如起诉书）送达于形成权相对

人时生效。可见，这种诉讼并不是形成之诉，而同样属于确认之诉的范畴，当然也就不存

在单纯形成权转化为形成诉权的问题。

三、若干具体类型之判决

　　并非所有的形成判决都可以导致物权变动。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形成判决须具备两个
条件：一是该形成判决须具有广泛的形成力，即具有对世效力。例如，当事人依据合同法

第５４条规定请求变更合同的，法院作出的变更判决虽为形成判决，但却不具有对世效力，
仅能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当然也就不存在引发物权变动的问题。二是该形成判决须与物

权变动直接相关，即包含物权变动的内容，与物权变动无关的形成判决不会导致物权变动。

基于上述认识，下文对存在争议的几种案型作一分析。

　　 （一）分割共有物的判决可以导致物权变动

　　通说认为，分割共有物的判决属于形成判决，能够导致物权变动。〔３３〕但也有一种观点
认为，分割共有物的判决不属于形成判决，而是给付判决，因为共有财产的分割缺乏明确

的形成诉权的法律规定，仍有赖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而只有形成诉权才能引起形成之诉

并获得形成判决。〔３４〕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准确，因为并非只有纯粹的形成诉权才能引

起形成之诉并获得形成判决。实际上，传统民法上的单纯形成权与形成诉权并非截然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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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着同时兼具二者属性的 “第三种形成权”，这类形成权既可以由当事人自力行使，亦

可以通过诉讼等公力方式行使。虽然单纯形成权亦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但其在诉讼

法律效果上与 “第三种形成权”通过诉讼行使并不相同。申言之，单纯形成权通过诉讼行

使时，当其权利为法院所确认时，行使形成权的效力并不是自法院判决生效时产生的，而

是自相应诉讼文书 （如起诉书）送达于形成权相对人时生效，因而其诉之性质为确认之诉

而非形成之诉。而当 “第三种形成权”通过诉讼行使时，其法律效果的发生自法院判决时

始生效，此点与形成诉权的行使效果相同，而与单纯形成权通过诉讼行使时截然不同。正

是在此意义上，“第三种形成权”既不同于单纯形成权，又不同于形成诉权，因而笔者主张

将其确立为形成权之权利体系中的独立一种。

　　若此论成立，那么笔者主张，分割共有物请求权就属于此类 “第三种形成权”，其既具

有单纯形成权的性质，又具有形成诉权的性质。〔３５〕一方面，共有物分割请求权并不是共有

人请求其他共有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也就是说，共有人请求分割共有物

并不是请求其他共有人为共有物的分割行为，共有物分割请求权的实现无须依赖于其他共

有人的行为。因此，共有物分割请求权不是请求权。另一方面，从法律关系角度分析，共

有物分割包括两层关系：一为是否分割共有物的法律关系。这层法律关系仅依共有人单方

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即只要共有人提出分割共有物的请求，其他共有人就应当参与分割

共有物，共有人之间即形成依一定方法分割共有物的法律关系。就此而言，共有物分割请

求权具有单纯形成权的性质。二为以何种方法分割共有物的关系。在第一层法律关系的基

础上，若共有人之间不能达成协议，则共有人有权诉请法院裁判以某种方法分割共有物，

以消灭共有关系。就此而言，共有物分割请求权又具有形成诉权的性质。综上两个方面，

当共有人诉请法院分割共有物时，其行使的即为 “第三种形成权”，其诉的性质为形成之

诉，获得的判决即为形成判决，而不是给付判决。既然如此，分割共有物的判决当然能够

导致物权变动。

　　在共有关系中，无论是协议分割还是裁判分割，在共有物分割后，原共有关系即归于
消灭，由共同所有变成单独所有。共有物分割时，各共有人于何时取得单独所有，分割共

有物而导致的物权变动何时发生，取决于共有物的分割效力。关于共有物分割的效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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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关于共有物分割请求权的性质，存在三种观点。请求权说认为，共有人行使共有物分割请求权只是请求或要

约其他共有人共同实施分割共有物的行为，该权利的行使并不能直接导致共有物的分割，而需要通过与其他

共有人协商或者通过法院裁判来确定。因此，共有物分割请求权是一种请求权 （参见前引 〔９〕，王利明书，
第７３９页；陈荣传：《共有物分割请求权是否为形成权？》，载苏永钦主编：《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清华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９１页）。形成权说认为，共有物分割请求权是各共有人得随时以一方的意思表示，
请求其他共有人终止共有关系，而不是请求其他共有人同为分割行为的权利，因为该项权利的行使足以使其

他共有人负有与之协议分割的义务，在协议不成时，得诉请法院裁判共有物的分割方法。因此，共有物分割

请求权是形成权 （参见前引 〔１３〕，王泽鉴书，第 ２４１页；前引 〔１３〕，谢在全书，第 ３６８页； ［日］我妻
荣：《新订物权法》，有泉亨补订，罗丽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４３页）。折衷说认为，共有物分
割请求权具有请求权与形成权双重性质。一方面，共有人请求分割共有物并非一有请求分割的意思表示，即

发生共有关系消灭的后果，仍须有其他共有人的协议。因此，应认定共有物分割请求权具有请求权的性质。

另一方面，当共有人就分割方法不能达成协议而请求法院为判决分割时，共有人是以请求法院直接以判决消

灭共有关系为目的的，符合形成权之诉的性质，因此，共有物分割请求权应同时认定为形成权 （参见杨建华：

《民事诉讼法》（三），台北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０９页，转引自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台北２００９年版，第
５６９页）。



要有认定主义和移转主义两种模式。按照认定主义，共有物因分割而成为单独所有的效力，

溯及于共有关系成立时发生，即对于分割后的共有物，各共有人于共有关系成立时即取得

单独所有。按照移转主义，因分割而成为单独所有的效力并不具有溯及效力，各共有人因

分割而取得单独所有是共有物的应有部分相互移转的结果，即各共有人基于相互转移各自

分得部分而取得单独所有。可见，若采取认定主义，则因分割共有物而导致物权变动的，

无论协议分割还是裁判分割，均自共有关系成立时发生效力；而若采取移转主义，则因分

割共有物而导致物权变动的，须区分协议分割和裁判分割。在协议分割共有物时，各共有

人是以法律行为相互移转应有部分的所有权，因此，应当按照基于法律行为导致的物权变

动规则处理。也就是说，分割物为不动产的，须办理不动产登记；分割物为动产的，须交

付动产。在裁判分割共有物时，各共有人并非基于法律行为而取得应有部分的单独所有权，

而是基于法院的形成判决，是公权力介入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能按照基于法律

行为导致的物权变动规则处理，只能以法院判决生效时为物权变动的时间。可见，分割共

有物的形成判决能够导致物权变动只是外在原因，其内在原因则在于共有物分割的效力。

从域外立法例来看，采取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等民法，共

有物分割的效力采取认定主义；而在采取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如德国、瑞士、我

国台湾等民法，共有物分割的效力采取移转主义。在我国民法上，关于共有物分割的效力，

现行法并无规定，通说采取移转主义。〔３６〕因此，若以移转主义认定共有物分割的效力，则

分割共有物的判决当然能够导致物权变动。据此可以进一步推论，若认定分割共有物的判

决能够导致物权变动，则可以反证我国立法在共有物分割的效力上采取了移转主义。

　　 （二）撤销合同的判决可以导致物权变动，宣告合同无效的判决不能导致物权变动

　　１．撤销合同的判决
　　在我国台湾审判实务中，法院因暴利行为作出的撤销不动产物权行为的判决为形成判

决，可以导致物权变动。〔３７〕所谓暴利行为的撤销，即指我国台湾民法第７４条所言。〔３８〕由

于我国台湾民法在物权变动上采取了物权行为理论，因此，法院撤销暴利行为的判决能否

导致物权变动，须区分撤销的客体。负担行为 （债权行为）被撤销时，一方当事人得依不

当得利的规定，请求他方当事人返还其受领的给付；在处分行为 （物权行为）亦被撤销时，

则得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３９〕可见，基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在撤销暴利行为的判

决中，只有撤销物权行为或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均被撤销时，才导致发生物权变动；如果

判决仅撤销债权行为，则不会发生物权变动之效力。〔４０〕

　　在我国台湾民法上，对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除暴利行为须经法院撤销外，其他可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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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物权编》，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８０８页；梁慧星
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附理由·物权编》，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２８页。
参见前引 〔１３〕，王泽鉴书，第８１页；前引 〔１３〕，谢在全书，第７５页；前引 〔１３〕，郑冠宇书，第５９页。
我国台湾民法第７４条第１项规定：“法律行为，系乘他人之急迫、轻率或无经验，使其为财产上之给付，或
为给付之约定，依当时情形显失公平者，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之声请，撤销其法律行为，或减轻其给付。”

参见前引 〔１６〕，王泽鉴书，第３９４页。
关于我国台湾民法上撤销暴利行为的判决所导致的物权变动，笔者请教了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郑冠宇教授，

他给出了上述解释。



销民事行为无须经法院撤销，表意人可直接行使撤销权而撤销之。〔４１〕

　　我国合同法第５４条规定，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订立的可撤销合同，当事人均可以请求
法院予以撤销，如重大误解的合同、显失公平的合同、乘人之危的合同以及不损害国家利

益的受欺诈或胁迫的合同。因此，对于上述合同，当事人享有形成诉权并有权提起形成之

诉。由于物权法不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因此，法院依照合同法第 ５４条的规定判决撤销合同
的，发生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效力；只有在不能返还原物时，才发生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效

力。也就是说，法院判决撤销合同的，原权利人重新成为物权人，有权要求受领人返还所

有物。可见，这种判决属于形成判决，可以导致物权变动。

　　在此，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其一，有论者提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５６条的规定，被
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即自合同成立时自始无效。那么，基于合同所发生的物

权变动也就自始无效。既然如此，自合同成立时起就没有发生物权变动，撤销合同的判决

也就不会导致物权变动。〔４２〕笔者认为，被撤销的合同虽然也常被称为是 “自始无效”，但

此种自始无效与无效合同的自始无效是有区别的。这种无效是溯及的自始无效。即在合同

没有被撤销之前，基于合同的有效性，物权已经发生了变动，而这种物权变动是有效的，

是不能否定的。合同被撤销之后，原取得人即丧失了物权，原权利人重新取得物权，这就

发生了物权变动。其二，有学者认为，在撤销合同的判决生效后，基于担保物权的附从性，

担保物权自判决生效时发生担保物权消灭的形成力。〔４３〕笔者认为，在法院判决撤销合同的

情况下，合同归于消灭，担保物权应随之消灭。但这种消灭的效力并不是法院判决直接引

起的，而是由担保物权的附从性所决定的。因此，撤销合同的判决并不具有直接地消灭担

保物权的形成力。

　　２．宣告合同无效的判决
　　法院宣告合同无效的判决是否为形成判决，能否导致物权变动，理论上存在不同的看
法。一种观点认为，当被宣告无效的合同是旨在导致动产或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合同时，法

院宣告合同无效的判决为形成判决，能够导致物权变动。〔４４〕另一种观点认为，法院宣告合

同无效的判决不属于形成判决，不能导致物权变动。〔４５〕

　　笔者认为，宣告合同无效的判决不属于形成判决，不能导致物权变动。其主要理由在
于：（１）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审查合同的效力是法院的职权范围，也是确认当事人权利义
务的前提。因此，即使当事人没有请求法院确认合同的效力，法院也应当依职权确定合同

是否有效。就此而言，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应当属于确认之诉而非形成

之诉。（２）法院判决确认合同无效仅是认定合同的效力，而非变更或消灭当事人之间既存
的合同关系。这种判决显然不是形成判决，只能是确认判决。（３）在合同被宣告无效的情
况下，该无效是自始、当然、绝对无效，基于无效合同所发生的所谓物权变动亦为无效，

即物权未曾发生过有效的变动。有学者提出，合同被宣告无效后，原权利人 “重新成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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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参见我国台湾民法第８８条、第９２条关于对错误、受欺诈、受胁迫之意思表示的撤销。
笔者在与博士生进行学术讨论时，有人提出这种观点。

参见前引 〔４〕，汪志刚文，第１１１页。
参见前引 〔４〕，汪志刚文，第１１０页；前引 〔１〕，程啸文，第８４页。
参见前引 〔７〕，徐同远文，第９１页；前引 〔６〕，王明华文，第９１页；前引 〔７〕，赵振华等文，第１１８页。



权人”，其有权请求对方返还财产，从而发生物权变动。〔４６〕笔者认为，原权利人并不是

“重新”成为物权人，而是其从未丧失过物权，受领人也从未取得过物权，从而也就没有发

生过物权变动。综上，法院宣告合同无效的判决为确认判决而非形成判决，不能导致物权

变动。如果当事人在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同时请求返还原物的，则法院作出的判决即

为确认判决与给付判决的合并。

　　 （三）撤销债务人损害债权行为的判决可以导致物权变动

　　在我国台湾审判实务上，撤销债务人诈害债权行为的判决可以导致物权变动。〔４７〕但因
我国台湾民法采取了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实行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因此，法

院撤销债务人损害债权的债权行为 （负担行为）与物权行为时，债务人得行使所有物返还

请求权；若法院仅撤销债权行为而物权行为未被撤销时，则因债权行为无效，受益人仅负

不当得利返还之义务。〔４８〕我国台湾 １９９９年台上字第 ２５９号裁判认为：债权人撤销权的
“客体乃包括债务人所为债之行为及物权行为，债权人行使此项撤销权，既可同时诉请撤销债

务人所为债之行为及物权行为，亦可仅诉请撤销债务人所为债之行为；如果不动产物权契约业

经办理登记，则前者债权人得诉请登记名义人涂销，后者则得诉请转移登记。”〔４９〕可见，按

照我国台湾民法的规定，只有撤销债务人诈害债权的物权行为时，才能发生物权变动问题。

　　依据我国合同法第７４条规定，在债务人实施损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时，债权人可以请
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权人的撤销权属于形成诉权，债权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通过

诉讼方式行使。债务人的行为经法院撤销后，该行为自始无效。这种无效与合同撤销的无

效相同，也属于溯及无效。在债务人的行为没有被撤销之前，债务人的行为是有效的，基

于该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也是有效的。由于我国物权法没有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法院撤销

债务人损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时，债务人得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从而发生物权变动。

在我国物权法上，债权人的撤销权有一种特殊的表现情形，即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

以抵押财产折价优先受偿，但该协议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其他债权人得请求法院撤销

该协议 （物权法第１９５条）。法院撤销这种协议的判决属于撤销债务人损害债权行为的判
决，同样也会导致物权变动。

　　 （四）撤销损害集体成员或业主合法权益的决定的判决不能导致物权变动

　　我国物权法第６３条第２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
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第７８条第２
款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

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集体成员或业主所享有的上述撤销权属于形成诉权，权利人有权提

起形成之诉并获得形成判决。但这种形成判决能否导致物权变动，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法院依据物权法撤销损害集体成员或业主合法权益的决定的判决属于物权

法第２８条中所言的 “法律文书”，可以导致物权变动。〔５０〕集体成员行使撤销权后，损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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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程啸文，第８４页。
参见前引 〔１３〕，王泽鉴书，第８１页；前引 〔１３〕，谢在全书，第７５页；前引 〔１３〕，郑冠宇书，第５９页。
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陈荣隆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０４页。
前引 〔１４〕，陈忠五主编书，第 Ｂ－３２１页。
参见前引 〔７〕，徐同远文，第９０页；前引 〔３４〕，任重文，第５８页。



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决定溯及地归于无效，集体成员享有返还财产等请求权。〔５１〕另一种观点

认为，除分割共有物判决、撤销合同或宣告合同无效的判决、撤销损害债权行为的判决外，

其他判决都不能导致物权变动。〔５２〕按照这种观点，法院撤销损害集体成员或业主合法权益

的决定的判决不能导致物权变动。

　　笔者认为，尽管法院撤销损害集体成员或业主合法权益的决定的判决属于形成判决，
但并不能导致物权变动。这是因为，损害集体成员或业主合法权益的决定，在内容上不会

涉及物权变动问题。集体成员或业主行使撤销权的客体是损害集体成员或业主合法权益的

决定，而所谓的 “集体成员的合法权益”，并不是集体成员作为一个独立于集体组织的民事

主体的个人的权益，而是作为集体组织成员在集体组织中所应享有的合法权益。〔５３〕从本质

上说，集体成员的合法权益就是集体成员在集体组织中所享有的成员权，包括共益权与自

益权。〔５４〕同理，业主的合法权益在性质上也可以作上述认定。在集体成员或业主作为集体

成员或业主大会成员而享有共益权或自益权的情况下，因他们并不是作为独立于集体组织

或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的民事主体而存在，故集体成员或业主不能通过共益权或自益

权而直接享有物权，而仅享有某种财产利益的分配请求权。因此，集体成员或业主受到损

害的也就是这种财产利益分配请求权。这种财产利益分配请求权属于债权性质的权利，与物权

变动无涉。在特殊情况下，因集体组织或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引发了与第三人的

交易并损害了集体成员或业主的合法权益的，可以参照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处理。〔５５〕此

时，集体成员或业主行使的撤销权属于债权人撤销权，法院判决撤销后可以导致物权变动。

　　 （五）解除合同的判决不能导致物权变动

　　在审判实务中，法院通过判决解除合同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法院依据当事人的解除权
而判决解除合同，二是法院依据情势变更规则而判决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判决能否导致

物权变动，理论上存在争议。对于法院依据当事人的解除权而作出的解除合同判决，一种

观点认为，合同解除之诉为形成之诉，法院由此作出的判决为形成判决，具有直接导致物

权变动的形成力。〔５６〕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解除之诉属于确认之诉，此类判决亦非形成判

决，法院确认合同解除后并不能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５７〕在审判实务中，有的法院认定解

除合同的判决具有导致物权变动的效力。〔５８〕对于法院依据情势变更规则而作出的解除合同

的判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解除合同的判决属于形成判决，可以导致物权变动。〔５９〕笔

者认为，无论何种解除合同的判决，均不能导致物权变动。

·８９·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参见冷传莉：《集体成员撤销权的构造缺陷及弥补》，《法律适用》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４５页。
参见前引 〔１〕，程啸文，第８４页。
参见前引 〔１５〕，崔建远书，第１７４页。
参见管洪彦：《农民集体成员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２６页。
参见前引 〔１５〕，崔建远书，第１７４页。
参见前引 〔４〕，汪志刚文，第１１１页。
参见前引 〔７〕，徐同远文，第９１页；前引 〔６〕，王明华文，第９０页；前引 〔７〕，赵振华等文，第１１８页。
例如，在 “骆烈光与杨建良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中，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浙绍商终字第３０５号
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物权法第２８条的规定，“骆烈光与杨建良之间的合同解除后，杨建良因与骆烈光签订买
卖合同而取得的对４台 ‘６２０’型电脑绣花机的所有权灭失，骆烈光重新获得该４台 ‘６２０’型电脑绣花机之
所有权。……在杨建良向骆烈光交付该４台 ‘６２０’型电脑绣花机前，骆烈光对该４台 ‘６２０’型电脑绣花机
虽未能实现占有，但对未占有的物，法律并未禁止权利人的处分权，骆烈光有权对该４台绣花机作出处分。”
参见前引 〔７〕，徐同远文，第９０页。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合同解除权无论是法定解除权还是约定解除权，均属于单纯形成
权，仅依解除权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以使合同关系解除而归于消灭。因此，合同解除权

的行使并不需要司法的更多介入。〔６０〕依据合同法第 ９６条的规定，解除权人主张解除合同
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如果对方对解除合同有异议的，可以请

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可见，解除权的相对方提出的诉讼是请求确认解除合同之效

力的诉讼，而非变更合同关系的诉讼。因此，这种诉讼是确认之诉而非形成之诉，法院就

此作出的判决也是确认判决而非形成判决。即使解除权人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行使解除权，

也不能使作为单纯形成权的解除权转化为形成诉权，其诉讼也是确认之诉而非形成之诉，

法院作出的判决也只能是确认判决。可见，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只是确认当事人行使解

除权的效力，其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并非基于判决而发生，而是取决于解除权的行使。因

此，解除合同的判决不会涉及物权变动问题。

　　就第二种情况而言，我国司法实践允许法院依据情势变更规则判决变更或解除合同。〔６１〕

法院依据情势变更规则作出的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判决应当属于形成判决，而非确认判决，

因为这种判决直接变更或消灭了合同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判决尽管属于形成判决，但并

不涉及物权变动问题。通说认为，情势变更规则在时间上的适用条件应限定为合同成立后、

履行完毕之前。〔６２〕所谓 “履行完毕之前”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合同义务均没有履行，二是

合同义务部分得以履行。第一种情形固不待言，在第二种情形，对于已经履行的合同义务，

若是发生在情势变更的事实出现之前，则该履行应当有效，不能因合同的解除而失去效力。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只能面向将来发生效力，不涉及已经履行的

部分。若在情势变更的事实出现后，义务人仍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则应认定为义务人自愿

接受情势变更的事实，该履行亦不因嗣后法院判决解除合同而失去效力。可见，无论何种

情形，法院依据情势变更规则解除合同的，均不涉及已经履行的部分，不会发生恢复原状

问题，自然不可能涉及物权变动问题。

结　语

　　从域外立法例来看，因法院判决导致的物权变动，立法上仅规定了不动产物权取得的
情形。〔６３〕当然，也有的立法规定了个别情形下法院判决可以导致物权消灭。〔６４〕但从我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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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物权变动之法院判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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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３４〕，刘哲玮文，第１３３１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２６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
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

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

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３１页；前引 〔３２〕，崔建远书，第１９页；
前引 〔３２〕，房绍坤等书，第８２页。
参见瑞士民法典第６５６条、韩国民法典第１８７条、我国台湾民法第７５９条。
例如，瑞士民法典第７３６条 （登记经法官注销）第１项规定：“地役权对于需役地已无任何利益时，承役地所有
人可请求涂销登记。”我国台湾民法第８３３条之一规定：“地上权未定有期限者，存续期间逾二十年后或地上权成
立之目的已不存在者，法院得因土地所有人或地上权人之声请，斟酌地上权成立之目的、建筑物或工作物之

种类、性质及利用状况等情形，定其存续期间或终止地上权。”第８５９条第１项规定：“不动产役权之全部或
一部无存续之必要时，法院因供役不动产所有人之声请，得就其无存续必要之部分，宣告不动产役权消灭。”



权法第２８条的规定来看，物权变动的情形包括物权的设立、变更和消灭，且涵盖了不动产
物权和动产物权。因此，因法院判决导致的物权变动既包括不动产物权变动，也包括动产

物权变动，其变动形态包括物权的设立、变更和消灭。〔６５〕至于导致物权变动之法院判决的

范围界定，须结合判决的属性、效力、案型分别加以判断。就法院判决属性而言，能够导

致物权变动的法院判决除民事判决外，还包括刑事判决，但不包括行政判决。在民事判决

中，只有形成判决才可能导致物权变动，单纯的确认判决和给付判决不能导致物权变动。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形成判决均可以导致物权变动，只有具有对世效力且包含物权变动内

容的形成判决才能导致物权变动。因此，在解释上，应当对导致物权变动的法院判决进行

目的性限缩解释，以防止物权法第２８条的扩大化适用，损害相关权利人的利益。根据本文
所述，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典型形成判决包括分割共有物的判决、撤销合同的判决和撤销

债务人损害债权行为的判决三类。当然，在此三种典型类型之外，以本文所述的原理为分

析依据，也还会存在其他的可能导致物权变动的形成判决。例如，在地役权无存续必要的

情况下，供役地权利人有权申请法院宣告地役权消灭。〔６６〕这种判决属于形成判决，可以导

致地役权消灭的物权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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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现行法中，法院判决导致的物权变动只可能是转让 （取得）或消灭，不会导致物权设立

或变更。参见前引 〔１〕，程啸文，第７９页。
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９６页；前引 〔１５〕，崔建远书，第３６０页。




